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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政

泰安市调整生育保险相关待遇

无业妈妈也能拿到生育补助
本报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谢华清 唐斌

■产前检查定额结算

4 月 1 日起，泰安市对全市生
育保险市级统筹有关政策进行统
一完善后，参保的女职工将享受
统一生育医疗费支付。生育医疗
费包括怀孕和生育发生的检查
费、接生费、手术费、住院费、药
费、治疗费及因生育引起疾病的
医疗费用。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
医疗费实行定额结算。

生育保险实行药品、治疗项
目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统一管理，
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统筹内发生
的费用个人不负担。生育保险统
筹内医疗费用，由各级生育保险
经办机构与所辖定点医疗机构按
定额标准结算 (定额标准另行制
定)。

■计生费用统一标准

据了解，计划生育手术医疗
费用包括职工因计划生育需要，
实施放置(取出)宫内节育器、流产
术、引产术、绝育及复通手术所发
生的医疗费用，按项目实行限额
支付。

发生医疗费用高于最高支付
限额的，按限额支付，低于限额的
据实支付。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为，
放置(取出)宫内节育器医疗费 100

元；计划内怀孕后不满 3 个月流

产医疗费 150 元，满 3 个月不满 4

个月流产医疗费 300 元，满 4 个月
及以上流产医疗费 600 元；绝育
及复通手术医疗费 600 元。

■法定产假有生育津贴

据了解，妇女在法定产假期
间将有享受生育津贴的权利。生
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
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 30 天
乘以产假天数计发。“如张女士为
泰安市某单位聘用的职工。她参
加生育保险并依法生育后，不仅
可报销分娩医疗费，还能在产假
期间领到生育津贴。津贴具体数
额=生育保险月缴费基数÷ 30×
产假天数。”泰安市医疗工伤保险
科工作人员举例说：“如张女士休
150 天产假，生育保险月缴费基数
为 2000 元，那么她就可领到 10000

元生育津贴。”

■流产最多有 42 天假

女职工正常生育的产假为 90

天；难产的增加 15 天，多胞胎生
育的每多生一个婴儿增加 15 天，
晚育的增加 60 天。女职工妊娠不
满 2 个月流产的，产假为 15 天；
妊娠 2 个月以上不满 3 个月流产
的，产假 20 天；妊娠 3 个月以上
不满 4 个月流产的，产假 30 天；
妊娠 4 个月以上流产、引产的，产

假 42 天。

■无业妈妈有生育补助

据了解，参加生育保险男职
工的配偶无工作的，符合计划生
育政策规定生育的，按生育保险
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定
额标准的 50% 享受生育补助金，
生育补助金由男职工所在单位到
生育保险经办机构申领。泰安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工伤
保险科工作人员介绍，这就意味
着，没有工作的无业妈妈也有机
会报销生孩子的费用，只要丈夫
按规定缴纳了生育保险，且生育
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就能享受
生育保险补助，但配偶双方不重
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

此外，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
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待遇，由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。

■医院不能乱收检查费

参保人员确需增加医疗服务
(含自行要求增加检查内容、未有
剖腹产指征本人要求施行剖腹产
手术等)项目的，定点医疗机构应
履行事前书面告知义务，经参保人
员或家属签字同意，相关费用由参
保人员支付。如定点医疗机构未履
行事前书面告知义务，发生的医疗
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。

除参保人员及其家属要求
提供的特殊医疗服务外，定点医
疗机构不得向参保人员另行收
取费用。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应按

《泰安市生育保险怀孕检查基本
项目》确定的内容为参保人员提
供怀孕检查服务，可根据需要增
加检查项目，但不得随意减免检
查项目。

■回原籍生产也能报销

参保人员回原籍分娩等特殊
情况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生育的，
需向生育保险经办机构备案。发
生的医疗费用，超过生育保险医
疗费定额标准的，按定额标准结
算；低于生育保险定额标准的，据
实结算。未经生育保险经办机构
备案，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
生育医疗费，按照定额标准的
70% 支付。

3 月 29 日，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，泰安市将统一完善全市生育保险有关政策。规定孕妇产前检查将实行定

额结算，妇女在法定产假期间将享受生育津贴，回原籍生产也能报销医疗费。此外，参保男职工未就业的配偶

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

检查项目 次数 检查项目 次数

血常规 3 艾滋病检查 1

血 型 1 B 超 3

尿常规 3 糖 筛 1

心电图 1 胎心监护 4

肝 功 1 常规查胎 10

丙肝检查 1 血凝四项 1

梅毒检查 1

泰安市生育保险怀孕检查基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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